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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屡变“低俗”：
习俗自由的边界何在？

原本是添彩助兴的婚闹习俗，却
因层出不穷的“奇葩”行为而频频被
贴上“低俗”的标签。对此，有人认为，
习俗自由值得尊重，但自由的边界不
容漠视。

贵州大学新闻社会学教授翁泽
仁说，婚俗是我国民间独特的文化现
象，因地域、民族不同而存在南北差
异，呈现形式也各有不同，有值得尊
重的习俗自由。 然而在传承的过程
中，也不乏泥沙俱下，被很多陋习所
裹挟。

“单拿‘婚闹’习俗中的‘闹’字来
说，本是取其热闹、祥和之意，目的是
为新人添彩助兴， 也是民众讨彩头、
盼喜庆等朴素心愿的表达。 同时，亲
戚朋友、 左邻右舍借婚礼团聚热闹，
通过‘婚闹’彼此互动交流，更有利于
感情维系， 建立良好关系。” 翁泽仁
说，但由于不少人对习俗内涵断章取
义， 更缺乏对习俗自由边界的认知，
“热闹”变成了“胡闹”，不但有悖于婚
礼“以礼为先”的初衷，也使得低俗现
象频现，给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

对此，翁泽仁认为，减少甚至杜
绝婚俗“低俗化”现象，关键在于认清
习俗自由的边界：一是以社会文明为
准则的道德边界，二是以法律法规为
底线的司法边界。

“文明是低俗与否的试金石，以
社会文明为准则的‘婚闹’习俗才不
至于‘闹出格’，这样的习俗自由也不
会被‘道德束缚’。”翁泽仁说，婚闹往
往是个人自由行为的集中体现，但个
人行为必须树立“法律底线”思维，这
样的习俗自由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婚闹恶俗”致事端多发
别让“热闹”滑向“胡闹”

近日， 网上疯传着一
段发生在西安的“婚闹伴
娘遭袭胸猥亵”视频，两名
伴郎在婚车内对伴娘实施
搂抱、摸胸等猥亵举动。几
天后，“广东一22岁伴娘坠
楼身亡疑因伴郎推搡”的
消息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本应神圣的婚礼现场，缘
何屡现“低俗”事端？“婚闹
恶俗”该如何划定“热闹”
与“胡闹”边界？

“这不是热闹，是犯罪！”

近日，被网友直呼“辣眼睛”的一段“疑似婚闹伴娘被袭胸
猥亵”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两名伴郎在婚车上对伴娘
袭胸脱衣、搂抱纠缠，全然不顾女孩子哭嚎尖叫和极力反抗。
目前，视频中涉嫌猥亵的两名男子已被西安警方查获。

该视频迅速在网上被大量转发，引发网友谴责，再次将
“婚闹恶俗”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网友“会飞的骆驼”认为：
“以热闹之名行耍流氓之实，如此低俗要不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3日，一则“疑似婚闹推搡致伴娘
坠楼身亡”的消息又在网上迅速传开。消息称：在13日广东
佛山的一场婚礼上，一名22岁的伴娘因3名伴郎追逐、推搡
而坠楼身亡。 目前，3名伴郎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安
机关刑拘。

面对充斥着猥亵、暴力等低俗行为的婚闹场景，不少网
友感叹：“这不是热闹，是犯罪！”

记者梳理发现，尽管类似闹出官司和人命的“婚闹悲剧”
属极端个案，但近年来各地闹过头的“奇葩”婚俗却并不鲜见，
从最初单纯的“闹新郎”“闹洞房”，逐渐演变成“闹新娘”“闹伴
娘”，更有甚者将公公、婆婆等老一辈也纳入嬉闹对象。

有民俗专家表示，近年来，原本图热闹、讨彩头的“婚闹”
习俗越来越“离奇走偏”，甚至不少成为社会上伤风败俗的
反面事例。变了味的婚闹要不得，值得警惕和反思。

打击“婚闹恶俗”需综合施策

如今，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备受关
注，但打击“婚闹恶俗”等陋习更是全民
共识。 专家建议， 应加大道德和法律对
“婚闹恶俗”的双重约束，并建立综合治
理体系， 让婚闹回归民间习俗本有的朴
素和文明。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陈磊
说，当前对于“婚闹恶俗”等行为，不少人
还只是将其看作街头巷尾的“市井闹
剧”，往往只在道德层面予以谴责，缺乏
法律的刚性约束和认知。“婚闹中明显存
在的猥亵、 暴力等犯罪行为必须予以打
击，而对于很多‘奇葩’婚俗也应给予不
同程度的处罚和警告， 避免在社会上造
成更多错误示范。”他说，当前类似“恶
俗”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与存在法律监管
“盲区”有关，还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翁泽仁认为，还应加强对大众的社会
文明宣传教育，尤其是在社区、农村，充分
发挥市民、 村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自治能
力，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共识等“柔性”条
例给予监督和引导，建立起基于熟人社会
的“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让
习俗自由的边界意识更深入人心。

此外， 不少网友还建议有关部门在
婚姻登记、 婚礼举办等相关环节加强政
策宣传和行业自律建设，同时，明确“婚
闹恶俗”范围，并要求婚庆公司开展庆典
活动时将其纳入禁止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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